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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严格做好建筑工程施

工许可监管工作的通知 

    

吉建管〔2025〕4号  

   

各市（州）建委（住房城乡建设局），长白山管委会住房城乡建设局，梅河口

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局，建筑市场各方主体：  

  为进一步规范房屋市政工程基本建设程序，有效遏制未取得施工许可擅自

开工行为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 

   一、严格施工许可限额标准。2024 年 11 月，我厅修订印发《吉林省建筑

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实施细则》（吉建规〔2024〕5号），全省施工许可办理限

额标准调整为：投资额在 30万元以下或建筑面积在 300 平方米以下的，可以不

申请办理施工许可，其他限额以上房屋市政工程，应当依法办理施工许可后开

工建设。各地住建部门应严格执行新标准，不得擅自放宽或变通执行。  

   二、压实建设单位首要责任。建设单位承担工程质量安全首要责任，应严
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。依法应当申领施工许可的项目，必须取得施工许可后方

可开工建设，严禁未批先建。国有投资或国有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，建设单位

存在未批先建、规避监管等违法行为的，依法处罚的同时，将问题线索移交纪

检监察机关。  
   三、强化施工、监理单位责任。施工单位施工前，应查验项目是否依法取

得施工许可，未取得施工许可的不得开工建设。建设单位明示或暗示施工单位

违规开工的，施工单位有权拒绝并提醒建设单位依法办理施工许可。监理单位

对未依法办理施工许可的项目，不得签发开工令，施工单位擅自施工的，应立

即下达停工令并书面报告项目所在地住建部门。  

   四、加大监管执法力度。各地住建部门要加强日常巡查，对查实的未批先

建项目，一律责令停工整改，依法对建设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 1%以上 2%以下罚

款，对施工单位处 3万元以下罚款，违法行为计入企业信用档案。同时，加强

跨部门联动，对涉及自然资源、综合执法等部门职责的线索，自发现起 3个工

作日内书面移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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